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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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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根据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精神和（韶办发〔2013〕28 号）

文件，经县 2014 年 5 月 9 日县常务会议和 6 月 27 日县委常

委会议同意，新丰县史志办公室为县委办公室管理的公益一

类事业单位（参公事业单位），正科级。核定我办事业编制 3

名，其中：主任 1 名，副主任 1 名，人员经费按财政补助一

类拨付。

单位主要工作职能：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和省、

市关于党史和地方志工作的方针、政策及法规；制订全县地

方党史和地方志工作的具体规划、工作制度、管理办法，并

组织实施；组织编纂、出版和发行《中国共产党新丰县历史》

《新丰县志》《新丰年鉴》；负责征集、整理地方党史文献资

料；组织老同志、老干部撰写回忆录，组织撰写地方党史人

物传，搞好党史宣传教育，发挥党史资政育人作用；负责全

县镇村志、部门志、专业志的审查验收；组织开展地情调查

研究，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组织实施地方志资料年报制度；

组织编纂出版地情文献；编写全县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

负责建立健全全县史志征集员网络，并搞好教育培训，提高

征集员队伍素质和业务水平；完成上级部门及县委、县政府

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2020 年，新丰县史志办公室围绕上级业务部门工作部署

和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服务大局，主动作为，真抓实干，

充分发挥史志资政、存史、育人等功能，各项业务工作扎实

开展，并取得一定成效。

1、党史工作方面

一是完成党史三卷修改和审核工作。党史三卷经县委审

定后，送市委党史研究室审核，根据审读意见，作了进一步

修改补充。待出版社书号确定后出版发行。

二是一卷党史史料挖掘工作。《新丰红色故事》完成编

纂出版。

三是开展革命遗址普查工作。扎实开展调查摸底、田野

实地调查、普查资料登记、把关、审查和资料提交等工作。

经过实地田野调查和县普查领导小组相关成员会议初步审

定，本次普查确定数量共为 180 个，分布在全县六镇一街各

村（居）。《新丰县革命遗址通览》完成编纂出版。

2、地方志工作方面

一是编纂出版《新丰年鉴 2020》。按照省市“一年一鉴、

公开发行、当年出版”的要求，扎实推进稿件收集、编辑、

设计、排版等工作，《新丰年鉴 2020》完成编纂出版。

二是推进新丰方志馆建设。协调施工方做好方志馆建设



的相关事项，方志馆于 2020 年 9 月封顶，已完成外墙和室

内装修。制定布展大纲，向财政提交启用和布展概算。

三是全面完成自然村落历史人文普查。编辑出版约 44

万字 650 张图片的《全粤村情·新丰卷》，书稿正在出版社

排期出版。

四是完成史志书籍入库省情网工作。2020 年按计划完成

10 部书籍，3744 页的史志书籍数字化入库省情网工作。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2020 年绩效目标为：完成党史三卷修改和审核工作；完

成一卷党史史料挖掘工作，编纂出版《新丰红色故事》；完

成革命遗址普查工作，编纂出版《新丰县革命遗址通览》；

完成编纂出版《新丰年鉴 2020》；完成史志书籍入库省情网

工作。根据绩效目标任务，县史志办积极发挥存史资政育人

功能，部门履职整体效果如下：

一是产出指标方面，编纂出版《新丰红色故事》、《新丰

县革命遗址通览》及《新丰年鉴 2020》；完成史志书籍入库

省情网工作。二是效果指标方面，《新丰红色故事》、《新丰

县革命遗址通览》为全县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提供本地红色教

材，发挥了红色资源的宣传教育功能。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我办 2019 年部门预算由财政拨款 121.46 万元，支出分

为基本支出 67.46 万元和项目支出 54 万元；2020 年部门预



算由财政拨款 116.66 万元，支出分为基本支出 70.66 万元

和项目支出 46 万元，部门预算减少主要是预算项目减少。

2019 年部门决算资金来源是财政拨款 125.69 万元，支

出分为基本支出 68.53 万元和项目支出 57.16 万元；2020 年

部门决算资金来源是财政拨款 137.47 万元，支出分为基本

支出 81.11 万元和项目支出 56.36 万元，2020 年项目支出比

2019 年减少，主要原因是预算项目减少。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预算执行情况

2020 年我办按照年初预算开展各项工作，按时完成预决

算公开工作，保证部门预决算管理的公开透明，年初完善政

府采购预算，并严格执行采购手续流程。规范资金支出，严

格执行会计核算制度，重大事项支出经过我办班子会研究决

算，资金支出不存在不合规、虚列项目支出的情况，不存在

截留、挤占、挪用项目资金情况。

（二）部门整体支出目标实现程度及使用绩效。

2020 年，我办如期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发挥了资金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达到了存史资政育人的目的。

（三）自评结论。

自评良好。2020 年我办开展工作与部门职能紧密结合，

年初认真做好 2020 年部门工作任务规划，严格执行县财政



各项费用管理制度，认真执行我办的“三重一大”决策制度

和内部控制管理制度等，部门整体资源配置较好。

三、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无。

新丰县史志办公室

2021 年 8 月 17 日


